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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 灣仔時鐘酒店勒斃6歲外孫
案，涉案外婆昨被警方暫控一
項謀殺罪，今日在東區裁判法
院提堂。男童母親和爺爺等親
友則到西環公眾殮房認屍，各
人神情哀傷，校方對悲劇感到
痛心，有同學稱不清楚「軒
仔 」是否有過度活躍症，在

「軒仔」生前居住的馬鞍山耀安邨
寓所，鄰居指「軒仔」爺爺和嫲嫲
亦非常疼愛孫兒，每隔一兩周上門
探望，惟只能隔閘相見，雖曾提出
接回「軒仔 」撫養，但被外婆拒
絕，詎料最終悲劇收場。
昨晨9時許，「軒仔」母親以及爺

爺等多名親友，到西環公眾殮房辦
理認屍手續，逗留兩個多小時離
開，其間各人神情哀傷，當中一名
女子更疑傷心過度，要由親友攙
扶。
「軒仔」生前就讀的馬鞍山鞍駿

街保良局雨川小學，校方對悲劇感
到痛心，已啟動危機小組跟進事
件，除致電慰問「軒仔」家人提供
協助外，教育心理學家亦到學校為
有需要的師生提供情緒支援。

同學：唔覺軒仔過度活躍
一名在讀幼稚園時已認識「軒

仔 」的林姓小一女同學稱，見過
「軒仔」的外婆接送上學及放學，

昨知道事件後很不開心，但不清楚「軒仔 」
是否有過度活躍症。
另有家長亦對事件感到難過，認為家長若在

照顧小朋友上感到困難，應向校方或社工求
助，不應用如此殘忍的手法結束小朋友生命。
在馬鞍山耀安邨「軒仔 」生前寓所，鄰居
透露涉嫌勒斃外孫的簡姓（52歲）外婆，原
來亦經歷一段失敗婚姻，十多年前與姓黃丈夫
離婚後，獨力養大兩名女兒，詎料現年28歲
的幼女未婚產子，並將「軒仔 」交由她一人
照顧。
雖然過往「軒仔」生父、爺爺和嫲嫲曾提出

接回「軒仔 」撫養，但被外婆一口拒絕，他
們每隔一兩周上門探望「軒仔 」亦只能隔閘
相見。
鄰居續稱，前日得悉悲劇後，感到非常震驚

及難以置信，指「軒仔 」雖然每日「停唔到
落嚟，話極唔聽，玩起上嚟通街追」，但「佢
（外婆）絕對冇打個孫，好錫佢，但係就成日
擔心教唔好！」
他又指簡婆婆過往亦曾向鄰居傾訴「有冇人

可以幫到我，我家好凄涼，個孫又咁樣！」
估計簡婆婆因照顧外孫承受巨大壓力，致患上
情緒病而不自知，結果一時衝動鑄成大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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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
順達街昨晨發生奪命車禍，一輛運載廢
料的貨車，撞倒一名推手推車橫過馬路
的八旬老婦後，司機竟懵然不知繼續開
行，老婦其後證實遭車輪輾過當場重傷
不治。
事隔約1小時後，警方根據「天眼」

片段，終在稔灣堆填區附近找到肇事貨
車，並將車上男司機拘捕。
車禍中慘遭輾斃老婦姓曾（83歲），
意外發生時相信她正準備返回寓所。至
於涉事一度離開現場的貨車男司機姓陳
（46歲），他涉嫌車禍後不顧而去及危
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事發昨晨約9時19分，陳駕一輛40呎
長運載廢料的環保斗貨車，沿屯門順達
街至青山公路洪水橋段交界燈位前一度

停車，其後轉綠燈繼續驅車左轉駛入青
山公路洪水橋段。
據悉，當時正有一名老婦推手推車橫

過馬路，當場被撞倒及輾過重傷昏迷，
手推車亦告翻側，惟貨車司機卻懵然不
知，繼續開行離開，途人發現立即報
警。
警員和救護員接報到場，惟證實被撞

老婦已傷重不治，警員遂將現場一段路
面封鎖調查，並翻看附近店舖的閉路電
視追查該輛肇事後不顧而去的貨車下
落。
及至約1小時後，警員追蹤至稔灣堆

填區附近發現該輛涉案貨車，經截停檢
查，證實貨車的沙板位置沾有懷疑是女
死者的肉碎，遂將司機拘捕，並要求司
機將車駛回車禍現場，由政府化驗師拍

照蒐證。
至於死者遺體，中午由仵工舁送殮

房。

與子飲完茶 分手即遇禍
昨午2時許，死者3名兒子帶備香燭
冥鏹到車禍現場拜祭。其中一名兒子透
露，母親租住亦園村一村屋獨居，並非
拾荒為生，只是習慣用手推車當作扶助
架幫助步行，事發前不久他才與母親飲
茶聊天，詎料分手後即遇車禍，陰陽永
訣。
警方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別意外調查

隊第一隊何泰然督察表示，現場並非交
通黑點，他呼籲目擊者可致電新界北交
通部特別意外調查隊電話3861 3800提
供資料。

輾斃婆婆不顧去 貨車沾肉碎斷正

包括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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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琦

等5名激進示威者，涉參與2016年農曆新
年旺角暴亂，被起訴煽動暴動、參與暴
動、非法集結和襲警等罪名，案件昨日在
高等法院續審。負責拘捕次被告李諾文的
警員供述，被告站在示威群眾首排說粗言
穢語，其後又以自製盾牌衝向機動部隊成
員。而控方錄影片段亦見到，當黃台仰以
擴音器向警方稱「我哋本土民主前線，一
定同你( 警方 ) 玩大佢」，李諾文即時和

應道：「玩大佢啦，×你！」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偵緝警員方偉祺作供

指，2月9日凌晨2時他拘捕次被告李諾
文。被告於案發當晚曾拉下面上口罩，站
在示威群眾首排說粗言穢語，引起他注
意。其後被告以自製盾牌衝擊警方防線，
方聽到同袍求援，遂上前按住李的背部，
替被告銬上手銬。李諾文在警誡下辯稱：
「阿Sir，我淨係揸過個盾牌頂住啲警
察，其他無嘢做過。」

兩警遭掟傷 頸流血嘴受損
另一西九龍機動部隊警署警長吳志偉表

示，當晚約於凌晨1時45分，他身穿便衣
到場當值，一直站於防線後排觀察情況，

惟當值僅約一小時便遭磚頭擲中右邊頸部
流血，須由同事扶上白車送往廣華醫院治
理，直到同日早上7時才出院，隨即再忍
痛返回旺角奶路臣街當值。
東九龍衝鋒隊警員徐建豪指，在2月8
日晚接到指令到旺角支援，當日他身穿軍
裝及戴頭盔，備有胡椒噴霧、警棍及圓形
盾牌等，但身上並沒有槍和子彈。
當晚他被磚頭擊中左邊面的面罩引致受

傷，面罩的衝力打中嘴唇，「令我暈一
暈」，他指上下唇有1厘米的傷痕，並且
流血，須送院治療，並獲批兩天病假。
控方其後向陪審團展示一批證物，包括

在砵蘭街一輛白色輕型貨車上檢取的黃台
仰的駕駛執照、勞工手襪、透明眼罩、擴

音器、自製盾牌和盔甲等，並一批寫有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梁天琦 本土民主
前線」的旗幟、傳單、藍色外套和背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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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遭撞斷腳的母親姓杜（36歲），意外
中除被撞斷左腳，右腳掌亦嚴重骨折

見骨，血肉模糊，倒地後全程保持高度冷
靜，細細聲向趕抵現場的親友表示：「我對
腳冇咗！」隨後杜婦連同斷腳送院救治，據
悉由於左腳斷肢已無法接駁，日後恐需安裝
義肢，右腳部分腳掌亦要切除。
肇事寶馬房車男司機，事後因涉嫌危險
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被捕，警方正對
車禍原因展開調查。

知「對腳冇咗」只問「個女點」
事發昨晨11時35分左右，杜婦手抱長女

如常站在上址路邊準備截乘的士，此時有一
輛私家車沿梨樹路上斜往梨木樹邨方向駛
至，整車突告失控剷上行人路，直撞向杜婦
兩母女及一個交通燈控制箱，杜婦當場被撞
斷雙腳，控制箱亦告飛脫。
女事主事後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情
況嚴重。至於其手抱的兩歲大女兒則無受
傷，事後由親友抱回家照顧。
救護員到場後，立即將女事主連同斷
肢，在其丈夫陪同下送院，及後丈夫在醫院
得悉妻子左腳斷肢無法接駁後，一度情緒激

動跪下痛哭，需由醫護人員攙扶一邊安撫。
旁邊3名女親友聞訊亦痛哭落淚。
據悉女事主是全職家庭主婦，與夫育有

兩名分別兩歲及1歲大女兒，一家同住荃灣
梨樹路一單位，她平日習慣在住所附近的梨
樹路近和宜合道路路邊候車。昨事發時，她
正準備截乘的士送長女往附近學校上學前
班，詎料飛來橫禍。
據現場消息指，女事主雖身受重傷倒

地，但仍緊抱懷中女兒作出保護，表現非常
鎮定，亦無叫痛或顯得情緒激動。很快其一
名親友趕抵，她冷靜地表示：「我對腳冇
咗！」並追問「我個女點呀？」
隨後杜的丈夫亦趕抵，並將女兒交由親

友先抱回家照顧。

涉事寶馬車廂檢多張牛肉乾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車禍原因，並以

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罪名，
拘捕肇事姓陳（28歲）男司機，經帶署扣
查後，暫准保釋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報
到。消息指，肇禍司機是一名地產經紀，警
員事後更在其車廂內發現多張違反交通規例
的告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荃灣梨樹路昨發生恐怖車禍，一名母親

手抱兩歲大女兒，在行人路邊準備截乘的士上學前班，一輛寶馬房車突然

失控剷上行人路，直撞向母女及一個交通燈控制箱，母親左腳小腿當場截

斷分離，但仍不顧痛楚，頻追問：「我個女點呀？」盡顯母愛偉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1歲女嬰小予
恩去年底於瑪麗醫院接受「肝腸脗合手術」
後，心跳一度停頓6分鐘，令腦部受損。院方
成立的專家小組完成調查，認為事件中醫護團
隊與病人家屬就手術後安排的溝通成效欠佳，
個別醫護人員對適時識別病人情況持續轉差的
經驗不足，慣性及過分依賴儀器監察病人情
況，院方對事件引致病人及家屬其後的經歷致
歉。

予恩爸：未交代延誤急救過程
小予恩父親與瑪麗高層會面後接受院方道

歉，但認為報告未有交代延誤急救的過程，感
到失望。
瑪麗早前就事件邀請兒科及心肺復甦專家檢

視整個治理過程。專家小組在調查期間分別與
有關醫護人員及家長會面，翻查醫療記錄，檢
視病房管理情況，並模擬當日事發經過。有關
調查已完成，院方昨日公開報告重點。
就醫護團隊曾於術前為病人預留兒童深切治

療部床位，惟其後決定在手術後由小兒外科病
房接收病人，小組諮詢了本地及海外專家意見
後，認為以病人當時的臨床情況，並非必須接
受深切治療，有關安排可以接受，惟醫護團隊
與病人家屬就術後安排的溝通成效欠佳。
病人入住小兒外科病房後1小時情況突然轉

差，雖然醫護人員已作出應對安排，小組認為
個別醫護人員對適時識別病人情況持續轉差的
經驗不足，慣性及過分依賴儀器監察病人情
況。惟小組在調查中未能確定病人情況突然轉
差的原因，但排除了包括藥物錯誤、空氣栓
塞、導管或其位置引致的問題、心律不正等情
況的可能性。
小組向醫院作出多項建議，防止同類事件再

次發生，包括建議醫護人員在面對危急臨床情
況時，應揚聲求助；鼓勵以團隊模式處理情況
轉差病人；醫護人員須注意親身檢查病人身體
狀況與使用儀器量度和監察病人維生指數同樣
重要。
小組亦認為，醫護人員與病人家屬的有效溝

通非常重要，需檢討及加強病人同意書的溝通
程序；病房管理人員應制訂措施應對病房內突
然增加的工作，定期檢視支援及培訓的需要，
以應付不斷改變的服務模式。
瑪麗醫院表示，全面接納小組的報告，並按

其建議落實改善措施，小組亦已向病人家屬解
釋報告內容。院方對事件引致病人及家屬其後
的經歷致歉，會繼續與病人家屬保持聯繫及提
供所需協助，並盡力為病人提供適切治療。

小予恩術後腦受損
報告批太依賴儀器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及另外
8名示威者，2016 年 11 月
「反釋法遊行」期間不理警
方勸喻堵塞馬路，事後被控
告煽惑他人擾亂公眾秩序及
非法集結等罪名，案件昨日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時，
裁判官批准控方提出的申

請，在吳文遠及林淳軒所面對的
控罪中，新增「煽惑他人參與非
法集結」罪，而原有「煽惑他人
擾亂公眾秩序罪」則成為交替控
罪。案件將於下月23日再進行預
審。
今年初已表明會認罪的其中兩
名被告林淳軒及林朗彥，昨在庭
上分別承認一項煽惑他人擾亂公
眾秩序罪，及一項參與非法集結
罪，二人獲准以原有條件保釋候
判。
案情指，被告林淳軒（23歲）
及林朗彥（22歲）於2016年11
月6日參與由「民間人權陣線」(
民陣 ) 發起的遊行，遊行路線原
定為灣仔盧押道至中區終審法
院，惟兩被告及部分遊行者行至

皇后大道中時，突然改變遊行路線並前往
中聯辦，其間林淳軒兩度以揚聲器呼籲遊
行者「直搗中聯辦」、又大喊「反對人大
釋法」。
遊行者及後沿西邊街前往中聯辦，並佔
據了西邊街的行車線，遊行者其後循警方
指示，進入指定公眾活動區，林淳軒於活
動區內發言後，再次大喊口號。
其後，林淳軒及林朗彥轉身朝鐵馬推
進，有遊行者更向警方投擲雨傘及水樽，
警方一度向遊行者施放胡椒噴霧，但被遊
行者以雨傘阻擋。鐵馬最後被遊行者推至
干諾道西第一條行車線，以致交通受阻。
其餘7名被告吳文遠（40歲）、葉志衍
（27歲）、陳文威（23歲）、盧德昌
（22歲）、周樹榮（66歲）、周嘉發
（25歲）及鄭沛倫（22歲），繼續否認
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參與非法集結等
9項罪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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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北大
嶼山公路近東涌昨晨11時發生涉及機場
巴士的驚險交通意外。
一輛由兼職車長駕駛的雙層城巴，在

開往機場途中突然失控，狂掃路邊約20
米鐵欄，再撞毀一個緊急通道的鐵閘始
停下，車頭毀爛，車上10人包括車長當

場受傷，部分被困上層傷者須由消防員
抬往駛近的消防車車頂，再送落地面。
受意外影響，往機場交通一度擠塞。
城巴發言人表示，失事城巴A11線雙

層巴士由北角碼頭開往機場，巴士車齡
4年，6天前才通過檢驗。
至於受傷男車長屬兼職，2012年3月

入職，他昨晨6時33分上班，意外時
駕駛第三轉車程，而他一向有駕駛機
場及北大嶼山路線，熟悉北大嶼山公
路路面環境，城巴將配合警方調查意
外原因。
車禍傷者包括姓葉（34歲）兼職男車

長及5男4女乘客（32歲至53歲），他
們俱受輕傷，經由救護車送往北大嶼山
醫院治理後，均無大礙。

北大嶼山公路城巴撞欄10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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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磚頭掟
中右頸的警
長吳志偉出
庭。

■■輾斃老婦的運載廢料環保斗貨車輾斃老婦的運載廢料環保斗貨車，，被圍封調查被圍封調查。。 ■死者3名兒子帶備香燭到車禍現場拜祭。

■■路旁交通燈控制箱亦被撞爛路旁交通燈控制箱亦被撞爛。。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親友得悉女傷者斷腳無
法接駁，難掩悲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員將梨樹路車禍現場
圍封調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 攝


